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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我市征收土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切实做好《珠海市征收土地管理办法》（珠府〔2023〕65号）的实施工作，依法维护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我市征收土地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征收土地工作经费的使用范围
征收土地工作经费由一般工作经费和群众工作专项经费两部分构成，按照征收土地补偿费用的2.2%计取,其中：一般工作经费按2%计取，群众工作专项经费按0.2%计取。项目有其他计取工作经费比例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一般工作经费使用范围
1.用于进村入户的政策宣传等相关费用的开支；

2.用于临时聘用人员的工资，征收土地工作治安秩序维护费，征收土地工具用具购置、租赁费，汽车租赁费，征收土地工作性餐费；

3.用于参与征收土地工作人员（不包括公务员和在职在编人员）的基层专项补贴，包括但不限于误餐、交通、通信、加班等补贴，发放标准参照我市相关规定；

4.用于与征收土地工作有关的其他业务费支出。

（二）群众工作专项经费使用范围
1.用于参与配合征收土地群众工作的有关人员（村委、股份公司、生产队）的误工、交通、通信、加班、误餐补贴等费用支出，具体开支标准由区人民政府（含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下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我市相关规定标准制定；

2.用于与征收土地群众工作有关的其他业务费支出。

二、关于夹心地、边角地的补偿

在征收土地过程中形成的，不具备独立种养条件、形状不规则的夹心地、边角地，经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或委托评估专业机构进行论证，确实难以利用或无法利用的，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在不进行征收的情况下，可参照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一并予以补偿，相关费用从项目征地预存款中列支。
三、关于征地补偿费用的支付和使用
（一）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实行实名支付

征收土地补偿费用中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区人民政府组织项目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安置补助费属于个人所有的，应按标准如数支付给个人，属于集体所有的不得分发给个人。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由区人民政府组织项目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实名支付给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拖欠征收土地补偿费用。
（二）征收土地补偿费用的使用

土地补偿费、集体所有的安置补助费、集体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主要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和安排因土地被征收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也可部分用于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和公共福利事业。

土地补偿费、集体所有的安置补助费、集体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使用和收益分配方案，必须依据国家、省规定的表决程序和比例要求，经本集体经济组织表决通过，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其使用情况应按村务公开的规定定期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所有的征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情况提出质询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及时予以书面答复。

四、本通知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0月19日。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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